
桃園市政府地政局民眾申請檔案應用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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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單位 

 

 

秘書室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隨到隨辦 

定期 

1.檔案應用申請 

不通過 

總收文 

否 

9.檔案應用統計 

 7.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 

通過 

2.查檢申請資料 

   是否符合規定 

(審查結果 30 日通知) 

5.依法完成檔案應用之准駁 

 

8.繳費還卷 

 4 

駁 

回 

6.準備檔案 

是 

3.1 

補 

正 

3.2 是否 

於補正 

期間補 

  正 

 

指定日前 

指定日 

用畢當日 


